
附件 2

需报送工作总结的分支机构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1.决策咨询工作委员会

2.跨界融合工作委员会

3.未来工程师教育工作委员会

4.展览与产业促进工作委员会

5.石油化工与新能源专业委员会

6.电子信息机械装备两化融合推进专业委员会

7.机器人与智能制造专业委员会

8.智能装备专业委员会

9.水工技术研究与检测专业委员会

10.油气举升工程装备专业委员会

11.地质与建设工程专业委员会

12.工程教育专业委员会

13.建筑工程技术应用与管理专业委员会

14.无人机工程专业委员会

15.医养健康工程专业委员会

16.建设工程经济工作委员会

17.纺织服装工程专业委员会

18.科教工程专业委员会



19.电气与智能化工程专业委员会

20.通用航空工程专业委员会

21.数字经济专业委员会

22.农业工程专业委员会

23.应急管理工程专业委员会

24.工程技术产教研协同创新工作委员会

25.工业微波技术应用协同创新基地

26.机器人与智能装备技术培训（实训）基地

27.数字化制造工程技术培训（实训）基地

28.新一代信息技术培训（实训）基地

29.济宁工作站


